
憲法法庭 函 (稿 )
地  址 :

承 辦 人 :

電  話 :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 :中華 民國 1l1年 4月
乞 1日

發文字號 :憲庭力l1l憲 民l19字 第11l上 0001石 3號
速別 :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文

主旨:為本庭大法官審理ll1年度憲民字第l19號聲請案 ,請於函

到1個 月內 ,就說明所列事項 ,表 示意見及提供相關資

料 ,俾供審理之參考 ,請查照 。

說 明

檢附聲請人之聲請書影本乙份 ,請貴部針對聲請人主張 ,

逐一表示意見 。

又依中華民國l00年 1月 26日 新增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5條

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)之立法資料 ,該條罰鍰規定 ,乃參
照所得稅法第l14條之規定訂定 ,就規範扣費義務人違反

扣繳義務之處罰 ,並依補繳之時間不同 ,處以不同之罰鍰

額度 ,即 「一倍」 、「三倍」 ,但所得稅法該條罰鍰規

定 ,早 已於98年 5月 7日 修改為 「一倍以下┘ 、「三倍以

下」 ,而 系爭規定與所參照之所得稅法規定不符 ,請貴部

說明何以有上述不符之情形 ?另 請問貴部 ,有 無修法計

畫 ?如無 ,貴部認不必比照所得稅法修正之理由為何 ?以
上 ,均請併子說明 。

正本 :衛生福利部
副本 :

憲法法庭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